山东省财政厅

关于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

落实情况（三季度）
一、关于第11项“加大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和推进力度，加强债券资金与财政预算的统筹衔接，发挥好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落实情况。一是强化债券项目储备。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要求，不断优化专项债券“储备、发行、执行”三级项目库管理机制，将专项债券项目全部纳入项目库管理。二是严格债券资金预算约束。将政府债券全部纳入预算，加强债券“借、用、管、还”全流程管理，推动债券资金与财政预算的统筹衔接。三是支持全省重点项目建设。截至9月底，发行新增专项债券有力支持了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农林水利、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
二、关于第58项“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施减税降费。分领域推进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地方税体系，开展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落实情况。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方面：一是聚焦支持“六稳”“六保”、促进高质量发展提出一揽子财政政策措施建议，省委省政府三批“政策包”120项政策中有财政政策86项，我们对这些政策逐项细化措施、压实责任，全面抓好落实。二是对照《关于支持八大发展战略的财政政策》，制定完善了实施细则87个，其中新制定出台43个（含今年上半年23个），细化政策措施，优化实施流程，增强了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协调配套性，推动政策更好更快落实落地。三是继续实施减税降费，在落实国家政策的基础上，自主出台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延长小规模纳税人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免征期限等政策。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一是分领域推进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交通运输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鲁政办发〔2021〕2号）,对交通运输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进行合理划分，明确各级支出责任。二是进一步完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研究制定《山东省工业强县财政激励政策实施方案》《山东省现代农业强县财政激励政策实施方案》，竞争性评选10个工业强县和10个现代农业强县，给予一揽子财税金融政策激励，打造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转移支付补助，增强基层运转保障能力。在健全地方税体系方面：一是完成契税地方立法。按照税法授权，研究制定《山东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和免征或者减征办法》，已于5月27日经省十三届人大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1年9月1日起实施。二是稳步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选取商河县、费县作为试点区域，报请省政府批准自2021年1月起实施，目前改革试点进展顺利。下一步，一是持续抓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加强政策宣传解读，保障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二是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不断健全地方税体系，积极落实城建税法授权事项，稳步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三是根据中央改革部署，结合我省实际，稳步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四是加快制定出台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机制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精准支持财政困难县、重点生态县发展。
三、关于第66项“省级财政教育投入增幅超过10%”落实情况。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多措并举筹集省级教育发展资金，全省教育支出执行情况良好，与时间进度保持一致。同时，注重优化投入结构，安排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重点项目资金规模分别比上年增长35%、64%，加大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等的支持，集中财力补短板、提质量。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大教育投入的要求，加大工作力度，积极筹措资金，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同时，会同省教育厅督促指导用款单位加强资金管理，加快预算执行，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四、关于第99项“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抓好节约型机关建设，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今年省直部门日常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压减20%”落实情况。在安排2021年预算时，对省直部门公用经费压减20%，其中会议、差旅、培训等经费压减30%。同时，除确需急需情况外，不再实施办公业务用房大中型维修改造，原则上不购置公务用车，新增资产配置首先要与存量资产挂钩，腾出资金用于重点领域支出。从预算执行情况看，省直各部门落实较好。下一步，一是严格预算约束，确保相关支出压减到位。二是研究2021年省级预算支出标准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



